《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健全完善
“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实施意见》
政策解读

一、《意见》出台的背景
1994年国家实行职业技能鉴定制度以来，将职业技能等级分为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级）、技师（二级）、高级技师（一级）五个等级，形成了职业技能等级五级架构。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发生了较大变化。职业技能等级作为衡量劳动者技能水平的重要参考，需要与就业创业大局、产业企业发展同频共振。为此，构建新时代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将技能等级结构与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劳动力管理相关联，有助于技能人才更好融入技术技能工作范围的扩大、融合、延伸，有利于促进技能人才能力提升、向上发展，进而助推高质量就业大局。
《意见》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有关精神，对设有高级技师的职业（工种），可在其上增设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技术职务（岗位），在初级工之下增设学徒工，形成由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构成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岗位）序列，进一步拓宽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高端带动、引领集聚，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
二、《意见》的主要特点
《意见》紧紧围绕健全多元化技能人才评价方式，将当前技能人才评价与促进就业工作大局、终身职业培训制度相结合，同时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目标任务，从职业技能等级架构、技能人才评价机制以及培养、评价、使用、激励相结合等方面，紧紧围绕健全多元化技能人才评价方式，将当前技能人才评价与促进就业工作大局、终身职业培训制度相结合，对评价监管服务和保障措施提出要求。全面推动技能人才评价与就业工作大局、终身职业培训制度相结合，建立健全适应我省实际的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
三、《意见》的主要内容
《意见》主要分为六个部分：
（一）总体要求：明确《意见》制定的依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目标任务，即，全省高技能人才总量稳定在560万人以上，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35%，支持不少于400家用人单位开展特级技师、100家用人单位开展首席技师自主评聘试点。
（二）等级架构：一是准确表述“新八级工”序列中各职业技能等级名称以及等级（岗位）要求；二是按各等级（岗位）要求，建立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为主的多元化技能人才评价方式；三是对应“新八级工”序列，完善由国家职业标准、行业企业评价规范、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等构成的多层次、相互衔接、国际可比的职业标准体系。
（三）认定机制：一是全面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支持企业依据自身实际开展自主评价，规范推进社会评价，促进技工院校、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将评价认定与技能人才培养相结合；二是全面实施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评聘，将评聘工作领域扩大到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工艺美术、非遗传承项目、现代农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行业；三是做好学徒工等级衔接，指导用人单位自主进行转正定级考核并发放学徒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四是做好职业技能等级直接认定，打破学历、资历、年龄、比例等限制，对技能高超、业绩突出的一线职工，可根据其日常表现、工作业绩，直接认定相应职业技能等级；五是完善并落实竞赛获奖选手职业技能等级晋升政策，鼓励企业对竞赛获奖选手建立与岗位使用及薪酬待遇挂钩的长效激励机制。
（四）待遇结合：围绕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机制有效融合，把实行“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全面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作为引导职业技能培训方向、检验培训质量的重要手段，建立评价与使用相结合的机制，评以适用、以用促评。推动高技能人才比照相应层级专业技术人员享受同等待遇，同时在学习进修、科研攻关、技能革新、工艺改进、岗位聘任、职务职级晋升、评优评奖等方面建立平台，助力高技能人才成长成才。明确将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职业技能等级纳入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目录，切实保障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学生按规定享受求职创业补贴政策。
（五）监管服务：一方面强化监管，建立健全质量监管体系，强化质量督导人员队伍建设。落实信用管理办法，规范职业技能培训、评价机构执业行为。对职业技能培训评价事项实施目录清单管理，强化“互联网+监管”，推广使用“云眸工程”，形成政府监管、机构自律、社会监督的质量监督体系；另一方面优化服务，完善高技能人才数据库，打造“江苏工匠课堂”品牌，构建与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相适应的数字化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国（境）外职业技能比照认定，探索技能评价结果国际互认。
[bookmark: _GoBack]（六）保障措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有关部门各司其职、行业企业和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高技能人才工作机制；二是强化经费保障，加大对用于职业技能培训各项补贴资金的整合力度，提高使用绩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可安排经费，对新职业研究、职业技能培训资源开发、职业标准（规范、题库）开发等基础工作给予支持；三是加强政策宣传，宣传“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对于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技能劳动者成长成才的积极作用，提升技能人才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知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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